110學年度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辦理自強活動補助實施計畫

一、補助期限：即日起至111年04月30日前(核銷完畢；逾期未申請視同放棄)。
二、補助對象：全校教職員工【到職日以110年3月31日前在職者】只限申請一次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辦理原則
1.每人補助上限新台幣3,000元。(福委會補助1,500元，其餘由學校資助)
2.由各單位(同仁)自行組團辦理，人數6-12人；如人數超過12人需經專案簽核同意（活動人數需遵守疫情指揮中心規範），活動結束後向福委會(推廣教育中心)申請補助。
3. 辦理時間以例假日及寒假為主，若於上班日辦理，不可影響單位業務運作，且須避開重要招生時程，務必以招生為要務。
4.補助項目：活動期間交通工具(如：遊覽車資、火車、高鐵、飛機、郵輪等)、住宿、餐飲及遊樂區門票。非上述之項目，不予補助。
四、辦理流程
1.填寫「自強活動費用補助申請書」如附表一及「參加人員補助名單」如附表二，向福委會（推廣教育中心）提出書面申請，辦理費用預支事宜。(補助名單後續寄給各單位)
2.經福委會（推廣教育中心）核准後，應於活動結束30日內，填寫「核銷單」如附表三，檢具合法之發票或收據(買受人均應開立：弘光科技大學，統一編號56503102)，活動行程及團體照片，向福委會（推廣教育中心）申請核銷(依實際消費核實補助，不得超過每人補助之上限)，補助費用以團長代領為主，如有特殊之情事，請事先告知。
五、申請單位如變更原核准之活動期間及地點者，應於3日前呈報福委會異動，否則將撤銷申請，於核銷時檢附實際活動行程表及名單。
六、相關預支／核銷說明參閱如附表四。
【附表一】
110學年度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【自強活動費用補助申請書】
	申請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	梯次
	【本欄由福委會填寫】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人
	
	分機
	

	團長
	
	手機
	
	分機
	

	
	
	E-Mail
	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縣市
	   （請檢附活動行程表）

	活動時間
	年     月      日 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共計    日

	承辦旅行社
(※自辦免填)
	旅行社名稱：

	
	地址：

	
	電話：

	費用
申請
	□否，活動後核銷 。
團長 :          分機：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	
	□是，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團長 :          分機：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	備註
	1. 請檢附活動行程表，以供審核。
2. 出發前7日完成申請程序。
3. 活動結束30日內完成核銷程序。

	單位主管
	
	福委會
	
	會計室
	




【附表二】
110學年度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自強活動【參加人員補助名單】
	序號
	單位名稱
	姓名
	身份證字號
	活動日期
	活動名稱
	本人簽名

	01
	推廣教育中心
	林小妡
	M12345678
	110/11/05至
110/11/07止
	澎湖3日遊
	【請勿代簽】

	02
	
	
	
	
	
	

	03
	
	
	
	
	
	

	04
	
	
	
	
	
	

	05
	
	
	
	
	
	

	06
	
	
	
	
	
	

	07
	
	
	
	
	
	

	08
	
	
	
	
	
	

	0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

備註：每團人數6-12人。


【附表三】
110學年度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自強活動【核銷單】
	申請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	梯次
	【本欄由福委會填寫】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人/分機
	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縣市
	

	活動日期
	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核備人數
	              人
	預支金額
	□無
□有，          元

	實際人數
	              人
	實際金額
	            元

	核銷品項
	序
	項目
	金額
	序
	項目
	金額

	
	1
	
	
	4
	
	

	
	2
	
	
	5
	
	

	
	3
	
	
	6
	
	

	團體照片
	

	單位主管
	
	福委會
	
	會計室
	


備註：
1. 如與當初申請書不同者，務必提供實際行程表及名單，以供審核。
2. 活動結束30日內完成核銷程序。
【附表四】
110學年度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自強活動【核銷說明】
	預算來源
	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福利委員-自強活動經費

	請款時間點
	配合每月會計室請款日，請於5日、20日前，將核銷費用之相關資料送至福委會(推廣教育中心)

	申請預支款
相關文件
	1. 檢附自強活動費用申請書【附表一】
2. 參加人員補助名單 【附表二】
3. 活動行程表。

	付款原則
	1. 請盡量將款項開立支票以支付「廠商」為原則。
2. 若租用校車，可以「內部轉帳」的方式申請，無須先預支款項。(受款人為學校統編)

	核銷事宜
	1. 請於111年 04月30日前核銷完畢。
2. 檢附核銷單【附表三】
3. 檢附相關支出憑證。








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推廣教育中心
麗燕#6157、麗雯#6158
